
一、项目名称

教育费附加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云政发

〔2010〕170 号），地方征收的教育费附加，按专项资金管

理，由教育部门统筹安排，提出分配方案，商同级财政部门

同意后，用于改善中小学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不得用于职

工福利和发放奖金。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教育体育局及全县各学校

四、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云

政发〔2010〕170 号），教育费附加资金管理及开支范围，华

宁县教育体育局结合教育管理工作实际需要，主要用于校舍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含图纸设计、审图、监理）、校园

建设维修补助、职业教育发展补助、学校保障性住房学生租

住面积租金、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督导验收购买仪器设备、美

丽 100 校安工程建设项目欠款、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监测费、

2026 年教师节慰问活动及弥补教体局机关办公经费不足，能

有效缓解校舍建设前期工作欠债，全面提升各学段的教育教

学质量，让各位教师全心全意投入教学管理、教学科研，为



华宁人才培养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县学生健康成长，乐于学

习。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严格按照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

（云政发〔2010〕170 号）的资金管理及开支范围，保障学

校正常运转，购置教学仪器设备设备等，改善学校教育教学

条件，做好教师培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 年教育费附加预计安排支出 490.00 万元，其中：校

园建设维护费和职业教育费 210.00 万元（包含工程建设图纸

设计、审图、监理费用 63.00 万元；职业教育发展补助 147.00

万元）；债务化解补助 195.00 万元（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督导

验收）；培训费 24.50 万元、办公费补助 15.00 万元（华宁县

教育体育局现有在编人员 40 人，纳入办公费预算人数 40

人，实际使用人员 60 人，按照年初预算 5,000.00 元/年.人办

公经费标准测算（含办公、接待、会议），2026 年，我局办

公费预算数 20.00 万元（含办公费、差旅费、会议费、公务

接待费）。因单位教育教学及学校管理需要，职工经常下到

各学校（含完小）进行业务指导、组织各类会议、业务培训

及职工外出学习等。加之下辖校点点多面广，突发状况时有

发生，需要资金开展正常工作。正常办公经费预算数完全不

足以支撑单位运转。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20.50 万元；义务教

育学校质量监测费 15.00 万元；教师节活动经费 10.00 万元

（由县委县政府牵头组织，县教育体育局实施）。



七、项目实施计划

教育费附加项目具体时间预计安排在 2026 年 1-2 月、9

月、10-12 月实施：2026 年第一季度安排各学校校舍建设前

期工作经费、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补助、债务化解补助等

支出；2026 年 9 月预计安排义务教育督导监测费、教师节活

动经费等支出；2026 年 10-12 月预计安排普通高中教学质量

奖和办公费设备采购及办公费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有效保障全县各学校和教育体育局机关正常运转，受益

单位（学校）57 所（其中：职中 1 所，普通高中 1 所，初中

5 所，县幼儿园 1 所，完小 48 所），受益师生 24,658 人；改

善学校办学条件，缓解教体系统因校舍建设项目无前期工作

经费配套的付款压力；化解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督导验收发生

的部分债务。弥补局机关办公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同时为

华宁县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持续影响华宁县经济社会发

展，受益师生满意度达 80.00%以上。


